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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5-070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并现场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张雅林女士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张雅林女士个人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张雅林女士与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6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张雅林女士符合《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5-07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2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2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综合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冯立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26人，代表股份216,807,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987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06,350,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63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8人，代表股份10,457,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49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2人，代表股份13,321,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1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2,864,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69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8人，代表股份10,457,0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9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
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了申庆飞先生、冯立明先生、甘学贤先生为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申庆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 213,839,1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52,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7158%；
1.02选举冯立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 213,808,4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2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4858%；
1.03选举甘学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 213,846,8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6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774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本议案采用累积投

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了石勇先生、刘家祥先生、丁浩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2.01选举石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 213,834,0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4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6775%；
2.02选举刘家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 213,834,3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48,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6800%；
2.03选举丁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 213,826,6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40,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7.6226%。
非独立董事申庆飞先生、冯立明先生、甘学贤先生，独立董事石勇先生、刘家祥先生、丁浩

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张雅林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802,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27%；反对 3,9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90%；弃权 83,
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16,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9343%；反对 3,9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415%；弃权8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805,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41%；反对 3,9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76%；弃权 83,
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19,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9568%；反对 3,9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190%；弃权8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2《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762,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41%；反对 3,9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32%；弃权 92,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27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6318%；反对 3,9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734%；弃权9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3《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776,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07%；反对 3,9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93%；弃权 86,
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290,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7399%；反对 3,9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089%；弃权86,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785,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46%；反对 3,9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2%；弃权 82,
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29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8030%；反对 3,9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759%；弃权8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5《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782,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34%；反对 3,9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84%；弃权 82,
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296,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7842%；反对 3,9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946%；弃权8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6《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816,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93%；反对 3,9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2%；弃权 79,
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30,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0424%；反对 3,9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634%；弃权79,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799,7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14%；反对 3,9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19%；弃权 79,
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1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9133%；反对 3,9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888%；弃权79,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9%。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8《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6,178,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6%；反对5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弃权81,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1,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5.2734%；反对 5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14%；弃权8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9《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2,817,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94%；反对 3,9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36%；弃权 80,
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30,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0.0439%；反对 3,9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537%；弃权8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程秉、郭佳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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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22日下午在公司总部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会议通知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以现场口头方式发
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7名，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申庆飞先生
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九届董事会选举申庆飞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选

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申庆飞

石勇

丁浩

刘家祥

委员会成员

申庆飞、冯立明、石勇

石勇、申庆飞、刘家祥

丁浩、申庆飞、刘家祥

刘家祥、冯立明、丁浩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冯立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甘学贤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张雅林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张雅林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并审议通过，聘任郭朝辉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赵超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
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董事长申庆飞先生、董事、总经理冯立明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甘学贤先生和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6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9），其他高管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个人简历附后。

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一、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张雅林，女，汉族，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会员）资格、税务师、中国法律职业资格。曾就职于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北分所、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武汉光谷烽火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6月加入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2022
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2年9月至2024年6月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2024年6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张雅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张雅林女士不存在以下
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超，男，汉族，1991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2016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2017年1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赵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
规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

三、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郭朝辉，女，汉族，1972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初级会计师。1995年至2002年2月在焦

作市化工总厂塑料制品厂工作；2002年2月至2020年1月在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
作；2012年至2019年任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成本科科长；2020年2月至2021年5月
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21年6月起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郭朝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郭朝辉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之情
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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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与同日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申庆飞先生（董事长）、冯立明先生、甘学贤先生、张雅林女士（职工代表董

事）
独立董事：石勇先生、刘家祥先生、丁浩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
的三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委员
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董事会

及各专门委员会选举通过后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申庆飞

石勇

丁浩

刘家祥

委员会成员

申庆飞、冯立明、石勇

石勇、申庆飞、刘家祥

丁浩、申庆飞、刘家祥

刘家祥、冯立明、丁浩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石勇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

二、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聘任情况
1、总经理：冯立明先生
2、常务副总经理：甘学贤先生
3、财务总监：张雅林女士
4、董事会秘书：张雅林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赵超先生
6、内部审计负责人：郭朝辉女士
上述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张雅林女士、证券事务代表赵超先生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
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办公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地址

通讯地址

董事会秘书

张雅林

0754-85510311

0754-85500848

ylzhang@orientzr.com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
综合楼

证券事务代表

赵超

0754-85510311

0754-85500848

zhaochao@orientzr.com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综合
楼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黄超华先生、郭良坡先生、独立董事王玉法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公司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
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超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050,000股，黄超华先生离任后，其股份变
动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离任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股份转让的规定。郭良坡先生、王玉法先生、刘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黄超华先生、郭良坡先生、王玉法先生、刘磊先生在任职期
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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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
公司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阳东锆”）以现金6,657.43万元（不含税价）收
购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佰集团”）全资子公司河南龙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佰新材料”）的相关资产。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发布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近日，沁阳东锆和龙佰新材料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办理完毕相关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手
续，相关不动产已经登记至沁阳东锆名下，沁阳东锆已支付完毕本次交易价款 6,657.43万元
（不含税价）。本次资产购买相关事宜均已完成。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375 证券简称：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8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选举朱军红女士（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朱军红女士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

朱军红女士简历
朱军红，女，196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现任公

司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曾任河南财政证券公司会计主管、计划财务总部副经理、经理、总
会计师。2002年11月至2009年9月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总部总经
理，2009年9月至2012年8月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兼计划财务总部总经理，2012年
8月至2018年1月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2012年8月至2024年1月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2022年1月至2024年1月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2024年6月至2025年7月任本公司
监事会主席。2023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证券代码：601375 证券简称：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7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17楼大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17

416

1

1,357,791,165

995,122,6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2,668,520

29.244560

21.433284

7.8112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秋云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郭良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计票人员和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选举王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慧轩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杜晓堂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349,981,316

1,352,364,909

1,352,712,85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424812

99.600362

99.6259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选举王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慧轩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杜晓堂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65,768,293

165,992,871

166,340,815

比例（%）

96.299204

96.429668

96.631798

反对

票数

-

-

-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

-

-

比例（%）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共3项子议案，均已获通过。
3、王辉先生、王慧轩先生和杜晓堂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任期自本次股

东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原公司独立董事贺俊先生自本次股东会
决议生效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贺俊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律师、马鹏瑞律师和高烨涵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江美珠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董事及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持有本公司股
份16,552,93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9.50%）的公司董事江美珠女士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1月26日至2026年2月25日）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
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138,23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37%。其中在任
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江美珠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完成的告知函》，获悉江美珠女士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138,2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江美珠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26日至
2025年12月5日

2025年12月10日至
2025年12月19日

--

减持均价

48.11

43.43

--

减持股数
（股）

1,742,780

2,395,453

4,138,233

减持比例

1.00%

1.37%

2.37%

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江美珠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6,552,934

4,138,234

12,414,700

占总股本比例

9.50%

2.37%

7.12%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2,414,701

1

12,414,700

占总股本比例

7.12%

0.00%

7.12%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江美珠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
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实际减持
股份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股份数量。

3、江美珠女士本次减持股份事项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中关于股份限售及减持意向等的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4、江美珠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648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46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52,263,334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69.99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57,910,746.66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63,099,
513.09元（相关增值税进项税额为人民币 15,728,640.2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3,394,811,233.57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9月28日到位，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字[2022]第 ZA15937号《验资报
告》。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定了《沈
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募集
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已与保荐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机构 账号 状态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富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兴
工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西路支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兴
工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
行

3301002529200237397

71120078801000001340

124905299010558

8112901011900868892

3301002529200238051

71120076801000000460

1111425719300166176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已按计划投入使用完毕，为减少管理成本并方便账户管理，近日公

司已完成了下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人中
信证券及相关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具体注销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1

2

3

4

5

主体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兴
工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西路支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
行

账号

3301002529200237397

71120078801000001340

124905299010558

8112901011900868892

3301002529200238051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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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5年 12月 23日开市

起停牌一天，于2025年12月24日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自2025年12月24日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证通”变更为

“证通电子”，证券代码仍为002197，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为10%。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股票停复牌起始日
1.股票种类：仍为人民币普通股；
2.股票简称：由“ST证通”变更为“证通电子”；
3.股票代码：仍为“002197”；
4.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5年12月24日；
5.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12月23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2025

年12月24日开市起复牌；
6.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为10%。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4年9月4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4]17号），根据本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认定的情况，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4年9月5日起被叠加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9月5日、2024年11月29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及《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4）。

三、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
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公司已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议案》，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专项鉴证报告》（勤信专字【2023】第0736号）。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等相关公告。公司已对《行政处罚决定
书》所涉事项予以更正整改。

2.自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7号），截至

目前，已满十二个月。
3.公司不存在其他被实施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进行了逐项自查，

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触及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4.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投资者索赔相关案件尚在一审审理中，审理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陆续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相关诉讼材料，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
于会计谨慎性原则，计提了预计负债6,546.45万元，预计减少公司本期利润6,546.45万元，最
终数据以 2025年度审计数据为准。公司已于 2025年 12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公司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进展暨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3）。如后续发生相关诉讼、仲裁案件金额达到披露标准，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8条相关规定，公司符合申请撤销其他
风险警示的条件，且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四、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12月23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2025年
12月24日开市起复牌，股票简称由“ST证通”变更为“证通电子”，证券代码仍为002197，撤销
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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